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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9号201�建筑多媒体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7,507,17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0,564,4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96,942,7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5.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马杰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梁冠宁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704 99.9995 1,700 0.0005 0 0

H股 196,942,76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27,505,472 99.9997 1,700 0.0003 0 0

2、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704 99.9995 1,700 0.0005 0 0

H股 196,942,76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27,505,472 99.9997 1,700 0.0003 0 0

3、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704 99.9995 1,700 0.0005 0 0

H股 196,942,76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27,505,472 99.9997 1,700 0.0003 0 0

4、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704 99.9995 1,700 0.0005 0 0

H股 196,942,76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27,505,472 99.9997 1,700 0.0003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704 99.9995 1,700 0.0005 0 0

H股 196,942,76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27,505,472 99.9997 1,700 0.0003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804 99.9995 1,600 0.0005 0 0

H股 196,942,76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27,505,572 99.9997 1,600 0.0003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704 99.9995 1,700 0.0005 0 0

H股 196,942,768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27,505,472 99.9997 1,700 0.0003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为董监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562,704 99.9995 1,700 0.0005 0 0

H股 196,825,518 99.9405 117,250 0.0595 0 0

普通股合计： 527,388,222 99.9775 118,950 0.0225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30,798,000 99.9948 1,600 0.0052 0 0

7

关于续聘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30,797,900 99.9945 1,700 0.0055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均已获得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鉴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小满、郭旭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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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星期一）15:00至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满江红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2人，代表股份753,489,0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2.67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3人， 代表股份607,766,788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42.48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 代表股份145,722,23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0.186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共33人，代表股份45,614,5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18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3,891,7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7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 31,722,78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175％。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51,940,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45％；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1％；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066,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062％；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556％；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51,937,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41％；反对1,534,1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6％；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062,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85％；反对1,534,1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633％；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751,940,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45％；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1％；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066,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062％；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556％；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8,731,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86％；反对4,740,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291％；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857,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703％；反对4,740,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3916％；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1,878,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63％；反对1,592,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4％；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004,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701％；反对1,592,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4918％；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51,884,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70％；反对1,587,1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009,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823％；反对1,587,1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4795％；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5.28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

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8,740,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99％；反对4,7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278％；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866,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909％；反对4,7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3710％；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8,103,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53％；反对5,324,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67％；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22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1939％；反对5,324,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1.6739％；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发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8,740,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99％；反对4,7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278％；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866,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909％；反对4,7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3710％；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0,926,1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87％；反对4,7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98％；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823,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4968％；反对4,7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3710％；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2％。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78,571,110股，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9,200,773股，前述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公司董事文一波先生。 因本项议案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文一波先生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前述两家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

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1,984,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04％；反对1,486,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73％；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4,110,4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27％；反对1,486,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2592％；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26,321,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944％；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1％；弃权25,637,0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6,8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407％；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556％；弃权25,637,0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036％。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开封市东区、西区污水处理厂扩容项目并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26,278,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887％；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1％；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403,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467％；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556％；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97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南昌市象湖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PPP项目并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26,278,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887％；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1％；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403,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467％；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556％；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97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26,278,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887％；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31％；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403,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467％；反对1,530,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556％；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97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荆门桑德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26,269,0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875％；反对1,540,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44％；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94,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261％；反对1,540,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763％；弃权25,679,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97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参股公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8,495,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219％；反对1,536,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23％；弃权25,685,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8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92,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215％；反对1,536,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3686％；弃权25,685,5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3099％。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78,571,110股，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9,200,773股，前述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公司董事文一波先生。 因本项议案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文一波先生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前述两家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

项议案的表决。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1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李星文先生、曹帅先生、张传刚先生、代晓冀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按非独立董事

提名人数分别逐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18.01、《关于推选李星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752,922,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8%。

18.02、《关于推选曹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752,882,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5%。

18.03、《关于推选张传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749,761,3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53%。

18.04、《关于推选代晓冀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749,682,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01、《关于推选李星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45,047,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79%。

18.02、《关于推选曹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45,007,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02%。

18.03、《关于推选张传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41,886,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279%。

18.04、《关于推选代晓冀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41,807,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6549%。

表决结果：李星文先生、曹帅先生、张传刚先生、代晓冀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张晓彤律师、蔚霞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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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或“公司” ）董事会于前期收到公司董事文一波先生、张仲华先生、马晓鹏先

生、马勒思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在此，公司董事会对文一波先生、张仲华先生、马晓鹏先生、马勒思先生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2019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李星文先生、曹帅先生、张传刚先生、代晓冀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9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选举李星文先生、曹帅先生、张

传刚先生、代晓冀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以上四位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星文先生、曹帅先生、张传刚先生、代晓冀先生的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董事职责的要求，符合董事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

简历

李星文先生，1964�年出生，清华大学工学硕士，教授级高工，现担任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清华紫光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环境工程中心总经理、清华紫光环境工程部经理、北京清华紫光环境工程中心总经理、清华紫光（集团）总公司副总裁、清华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青岛建筑工程学院任教。 2002�年 9�月至今任浦华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截止目前，李星文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李星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曹帅先生，1976年出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士，美国北卡罗来娜大学商学院信息技术与运筹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兵器集团材料院

助理工程师；新加坡牧野集团研发工程师；南京驰韵科技发展公司副董事长；北京融安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新瑞清科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现任启迪控股董事长助理，高级副总裁，启迪生态环保技术董事长，启迪协同委员会秘书长。

截止目前，曹帅先生同时担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高级副总裁，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曹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传刚先生，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现担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曾任职于华北冶建、邯郸市经编厂、开封空分等单位；2001年

加入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止目前，张传刚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第二大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

传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代晓冀先生，197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现担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曾任职于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2007年加入桑德

集团有限公司，历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截止目前，代晓冀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第二大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代晓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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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

于2018年11月1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

承诺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7）已于2018年

10月16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

近日，公司赎回了购买的部分理财产品，同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回

本金

（万元）

到期收益

（万元）

1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保证收益

型

7,900

2019-02-

19

2019-05-

20

7,900 81.87

2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二期产

品246

保本保息

型

3,000

2019-02-

21

2019-05-

21

3,000 28.5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

利丰” 2019年第

4482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HF194482）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4,000

2019-02-

22

2019-05-

24

24,000 221.39

合 计 34,900 - - 34,900 331.76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本次理财产品赎回本金34,900万元，取得

收益331.76万元。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4,900万元，购买了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关联

关系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保证收

益型

7,900

2019-05-

22

2019-08-2

0

3.95% 无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

存款统发第五十三

期产品3

保本保

息型

3,000

2019-05-

22

2019-08-2

2

3.70% 无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9年第5028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HF19502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4,000

2019-05-

29

2019-11-2

9

3.60% 无

合 计 34,900 - - - -

三、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

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授权额度内，无需再另行提交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五、现金管理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

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

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

七、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及定期存款情况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万元）

到期收益

（万元）

1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统发第五十一期产

品3

保本保

息型

3,000 2018-5-9 2018-8-9 3,000 33.38

2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保证收

益型

7,900 2018-5-11 2018-8-9 7,900 86.91

3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定期存款

7天通

知存款

30,000 2018-5-11

2018-05-2

3

30,000 17.55

4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8年第4838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

2018-05-

25

2018-08-2

3

30,000 295.89

5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保证收

益型

7,900 2018-8-17

2018-11-1

5

7,900 83.00

6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统发第八十九期产

品3

保本保

息型

3,000 2018-8-17

2018-11-1

7

3,000 31.13

7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90天”人民币理财

产品(BF141424)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24,000 2018-8-21

2018-11-1

9

24,000 186.41

8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90天”人民币理财

产品(BF141424)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30,000 2018-8-25

2018-11-2

3

30,000 229.32

9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保证收

益型

7,900

2018-11-1

9

2019-2-17 7,900 78.01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统发第一一九期产

品4

保本保

息型

3,000

2018-11-1

9

2019-2-19 3,000 30.38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8年第5635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HF185635）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4,000

2018-11-2

1

2019-02-1

9

2,400 198.25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8年第5652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HF185652）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

2018-11-2

8

2019-02-2

6

30,000 247.81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保证收

益型

7,900

2019-02-

19

2019-05-2

0

7,900 81.87

14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定制第二期产品246

保本保

息型

3,000

2019-02-

21

2019-05-2

1

3,000 28.50

15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9年第4482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HF194482）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4,000

2019-02-

22

2019-05-2

4

24,000 221.39

16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9年第4550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HF19455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

2019-03-

01

2019-05-3

1

未到期 未到期

17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保证收

益型

7,900

2019-05-

22

2019-08-2

0

未到期 未到期

18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统发第五十三期产

品3

保本保

息型

3,000

2019-05-

22

2019-08-2

2

未到期 未到期

19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9年第5028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HF19502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4,000

2019-05-

29

2019-11-2

9

未到期 未到期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审批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在审批核准的投资期限内，

该理财额度可循环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6.49亿元（含

本次公告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八、闲置募集资金签订协定存款合同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阳光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签署了单位协定存款协议，约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协定存款账户进行利息结算。 相

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2018年11月3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签订协定存款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8）、《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及签订协定存款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9）。

九、备查文件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银行理财本息进账业务凭证；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结构性存款认购业务凭证；

3、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合同（保证收益型）；

4、 中国光大银行本息入账通知；

5、 中国光大银行对公权利凭证；

6、 中国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编号：2019101046656）；

7、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返本业务凭证；

8、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利息进账单；

9、 中国农业银行投资理财业务凭证；

10、 中国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保本浮动收益型)。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股票简称：西藏天路 股票代码：

600326

公告编号：临

2019-27

号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路”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部

分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建材集团”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公司

所持有的控股公司西藏高天企业孵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天孵化” ）60%股权、林芝天智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

芝天智” ）60%股权及参股公司眉山天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天辰” ）50%股权。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多吉罗布先生回避表决。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能够剥离与主业无关的企业孵化、企业咨询、土地开发

运营业务，有利于集中资源聚焦建筑建材等主营业务的发展。 同时，鉴于高天孵化、林芝天智和眉山天辰成立时间较短，尚未开展生产经

营，本次转让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影响较小，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利益及发展经营需要，

符合有关政策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2018年10月至本公告日，公司与高争建材集团的关联交易：按照《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多吉罗布同志任职的通知》，2018年10

月，高争建材集团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多吉罗布先生。 至此，公司与高争建材集团构成公司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年10月

至本公告日，公司与高争建材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为12,697.817万元（含本次交易1671.697万元），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除去本次交易，其余11,026.12万元系高争建材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高争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

司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水泥销售交易，交易价格完全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升建筑业、做强建材业、发展矿产业”适度多元的发展战略，公司拟逐步出售与主业无关的企业孵化、企业咨询、土地开

发运营业务的子公司，集中资源聚焦建筑建材等主营业务的发展。为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高争建材集团转让公司所持

有的高天孵化60%股权、林芝天智60%股权及眉山天辰50%股权。

因公司与高争建材集团董事长均为多吉罗布先生，高争建材集团构成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董事会议关联董事多吉罗布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3,15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710909518M

住所 拉萨市北京西路133号

法定代表人 多吉罗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01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

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物品）、建材建辅销售;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

西藏自治区国资委持有高争建材集团100%股权，为高争建材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公司与高争建材集团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高争建材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高争建材集团受让高天孵化、林芝天智和眉山天辰的股权后，将开展的业务与本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四）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高争建材集团资产总额32.30亿元，所有者权益26.63亿元。 2018年，高争建材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43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3.20亿元（含投资收益），上缴税金4761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高天孵化

1.基本情况

名称 西藏高天企业孵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00MA6TC60L8U

住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西路133号

法定代表人 李朝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2018年9月18日

经营范围

科技企业孵化服务；创业空间服务；科技推广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土地开发、运营；物业管理；

活动策划；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地维护；供电设施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2019年3月31日，高天孵化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西藏天路 300.00 300.00 60.00%

2 高争建材集团 200.00 200.00 40.00%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

3.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高天孵化控股权的交易对方高争建材集团为高天孵化的少数股东，具有对高天孵化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4.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津）﹝2019﹞普字第00009号《审计报告》，高天孵化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2019年3月31日/2019年1-3月

总资产 499.83 500.16

净资产 499.83 500.13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17 0.31

5.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林芝天智

1.基本情况

名称 林芝天智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400MA6TC8XB1F

住所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双拥路22号

法定代表人 田兵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2018年10月9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技术培训；企业管理咨询；企业销售策划；混凝土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土地

开发、运营；物业管理；大型活动策划；餐饮服务；会议服务；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地维

护；供电设施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2019年3月31日，林芝天智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西藏天路 300.00 300.00 60.00%

2 西藏林芝毛纺厂 200.00 200.00 40.00%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

3.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林芝天智的少数股东西藏林芝毛纺厂已出具说明放弃对林芝天智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4.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津）﹝2019﹞普字第00010号《审计报告》，林芝天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2019年3月31日/2019年1-3月

总资产 498.69 494.39

净资产 498.69 494.39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31 -4.30

5.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眉山天辰

1.基本情况

名称 眉山天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03MA65EABC4N

住所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寂照街99号

法定代表人 米玛次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11月21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2019年3月31日，眉山天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西藏天路 2,500.00 1,100.00 50.00%

2 眉山宝辰置业有限公司 2,500.00 1,100.00 50.00%

合计 5,000.00 2,200.00 100.00%

3.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眉山天辰的其他股东眉山宝辰置业有限公司已出具说明放弃对眉山天辰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4.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津）﹝2019﹞普字第00006号《审计报告》，眉山天辰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2019年3月31日/2019年1-3月

总资产 2,149.89 2,149.97

净资产 2,149.89 2,149.97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14 0.08

5.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高争建材集团转让公司所持有的高天孵化60%股权、林芝天智60%股权及眉山天辰50%股权。

股权转让定价格以双方共同指定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评估基准

日为2019年3月31日，本次评估采用的基本方法为资产基础法，交易总价合计1671.697万元。 具体如下：

（一）高天孵化

根据中天和出具的中天和[2019]评字第90010号《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高天孵化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高

天孵化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00.13万元，评估无增减值。 经双方协商，确定高天孵化6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300.078万元。

（二）林芝天智

根据中天和出具的中天和[2019]评字第90008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林芝天智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林芝天智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494.39万元，评估无增减值。 经双方协商，确定林芝天智6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96.634万元。

（三）眉山天辰

根据中天和出具的中天和[2019]评字第90009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眉山天辰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眉山天辰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149.97万元，评估无增减值。 经双方协商，确定眉山天辰5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1074.985万元。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认为，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能够剥离与主业无关的企业孵化、企业咨询、土地开发运营业务，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聚焦建筑建材等

主营业务的发展。同时，鉴于高天孵化、林芝天智和眉山天辰成立时间较短，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本次转让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影响

较小，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高天孵化、林芝天智和眉山天辰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也不存上述三家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

等方面的情况。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利益及发展经营需要，符合有关政策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上述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

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

七、备查文件

1．《西藏天路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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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旷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因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将其名称及经营范围进

行了变更，工商变更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现已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变更情况

1、子公司名称变更

变更前的子公司名称：旷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子公司名称：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旷达饰件” ）

2、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汽车饰件、化纤复合面料、化纤布、合成革、无纺布、土工布、汽车外轮毂罩、座套、坐垫、汽车座椅、车顶、门板、仪

表台、汽车配件、羊毛制品、橡塑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建筑材料、化纤丝销售；自有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内外饰件、化纤复合面料、化纤布、合成革、羊毛制品、橡塑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

后服务；化纤丝销售；自有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事项变更外，其余登记事项保持不变。

二、本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060212371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旷达路1号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注册资本：69,2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1月10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内外饰件、化纤复合面料、化纤布、合成革、羊毛制品、橡塑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化

纤丝销售；自有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旷达饰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规划和发展战略的推进。 相关变更事项对

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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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

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9】第13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2019年5月2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并对外

披露，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完成相关回复工作。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5

月22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1）。

鉴于公司及中介机构对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确认中，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继续

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在2019年6月4日之前完成问询函阶段性回复。 延期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

回复工作，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166� � � � � �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19-58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9年5月27日，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工作已完

成，有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9申万宏源CP002 短期融资券期限 91天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1900042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19年5月24日 申购倍数 2.48

起息日期 2019年5月27日 兑付日期 2019年8月26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3.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